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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舉行之
二零二零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茲提述成都普天電纜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刊發的通函
（「通函」），亦請一併參閱本公司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之二零二零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通告（「通告」）。該通告載列本公司二零二零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址及擬於大會
提呈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之決議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
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四川
省成都市高新西區新航路18號本公司的會議廳舉行二零二零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
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已依照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舉行。

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00,000,000股股份（包括240,000,000股內
資股及160,000,000股Ｈ股，統稱「股份」）。按通函所載，中國普天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故此亦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鑒於中國普天將會與本公司同時出售普天法爾勝之股權，
在潛在出售事項中被視為擁有重大利益，因此中國普天，作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已放
棄就批准本公司有關授予建議授權之決議案投票。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中國普天持有
240,000,000股內資股，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60%，故此，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臨
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本公司有關授予建議授權之決議案之股份總數
為160,000,000股，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40%。據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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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悉及所信，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其他股東須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之股東或其委任代表持有之投票權股份總數為3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0.075%。

本公司之中國法律顧問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師事務所受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的委託在臨時股東大會上擔任H股投票的監察員。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表決通過的決議案如下：

決議案
投票票數（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審議及批准下列提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茲授權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二
十四日、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
二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之
通函（「該通函」）所述主要條款以公開招標之方式透過產
權交易所（定義見該通函）出售其於普天法爾勝光通信有
限公司之12.5%股權（「出售事項」）並批准、追認及確認該
出售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或
其委任代表開展出售事項，及倘有人中標，完成出售事
項以及就進行與出售事項有關之任何或所有交易或使其
生效而言屬必要、適宜或權宜之情況下，行使本公司所
有權利、作出一切事宜及行動以及簽立及交付一切協定
及檔，及（倘必要）在有關文件上加蓋本公司印鑒。

300,000股
(100%)

0股
(0%)

由於上述普通決議案獲二分之一以上之票數投票贊成，因此上述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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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成都普天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吳長林
董事長

中國‧成都，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吳長林先生（董事長）、胡江兵先生（副董事長）、韓蜀先生、
王米成先生、許立英女士及劉韞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毛亞萍女士、肖孝州先生及馮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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